
 

 

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作为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事项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的

了解，我们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有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

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的情形。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提名宗坚先生、赵静艳女士、冯国满先生、孙西林先生、单

伟先生、兰竹瑶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的了

解，我们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具有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

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的情



 

形。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提名竹民先生、童越先生、

周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公司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有利于促使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决策、监督和管理等职能，降低公司运营

风险，保障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助于促

进公司发展，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